
告知·公开所持个人数据的使用目的等申请书 注① 

 

传真：03-6699-3161 

旭化成株式会社 总务部企划总务室 收 

邮编：100-0006 东京都千代田区有乐町一丁目 1 番 2 号 日比谷三井大厦 

   年   月   日 

  
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印章 

电话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
传真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关于旭化成集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业部

所持有的个人信息，本人申请以下事项。 

 

１．公开个人信息等申请种类 

请选择申请事项，在以下□中打勾。 

□①公开持有的个人数据   □②告知持有的个人数据的使用目的 

□③修改持有的个人数据   □④追加持有的个人数据 

□⑤删除持有的个人数据   □⑥停止使用持有的个人数据 

□⑦清除持有的个人数据   □⑧禁止向第三方提供持有的个人数据 

□⑨停止共同使用持有的个人数据  □⑩其他关于个人信息的咨询 

 

２．申请理由（上述 1中③到⑨的情况） 

申请种类 申请理由 

上述 1 中③、④、⑤的情况 □数据与事实不符。 

□其他： 

上述 1 中⑥、⑦的情况 □非法取得数据。 

□在使用目的范围外使用。 

□其他： 

上述 1 中⑧、⑨的情况 □未经本人同意向第三方提供数据。 

□其他： 

注② 



３．申请内容（上述 1中③、④、⑤或⑩的情况填写） 

・上述 1 中③修改持有的个人数据的情况 

 修改前： 

  修改后：  

・上述 1 中 ④追加持有的个人数据的情况 

  追加事项及内容：  

・上述 1 中 ⑤删除持有的个人数据的情况 

  删除事项及内容：  

・上述 1 中 ⑩其他关于个人信息的咨询的情况 

 咨询内容：  

 

４．提交材料 

在提出上述公开等申请时，请将证明本人身份的驾照、护照、印章证明等任一证明材料的

复印件与本申请书一起邮寄给我们。 

由代理人提出申请的情况，请将证明是本人代理人的授权书、在授权书上盖章的本人印章

的印章证明（原件）以及代理人的驾照、护照、印章证明等任一证明材料的复印件一起邮寄给

我们。 

 
 
 
 
向旭化成株式会社及旭化成集团各公司提出告知·公开所持个人数据的使用目的等申请时，

请填写必要事项后，发送至上述传真号码（03-6699-3161）。收到申请书后，本公司会调查公

开等的必要性，在此基础上将结果（包括可否应对）邮寄至本人在申请书上所填写的地址。 
在应对由本人（或代理人）所提出的公开等申请时，本公司将收取公开等所需的费用作为

手续费，敬请知悉。 

此外，在本申请书上所填写的事项，仅用于确认本人以及应对本申请。 
由代理人提出申请时，请在“姓名”处注明其为“代理人”。 

注① 

注② 


